
— 1 —

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的通知

乳政办字〔2019〕12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滨海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

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各市属国有企业：

低速电动车主要指行驶速度低、续行里程短，电池、电机等

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，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、四轮电动机动

车（包括老年代步车等）。多数低速电动车属于道路机动车辆，

但生产和使用未纳入机动车管理体系，其制动、转向、碰撞等性

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，存在生产经营无序、车辆无牌上

路、驾驶人无证驾驶等问题，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，严重影响

城市绿色交通、慢行交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为加强

低速电动车管理，按照国家、省和威海市部署要求，经市政府研

究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迅速开展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清理整顿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立足责任分工、强化协调联动，立即在

全市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。许可部门要摸清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

设立时间、生产规模及产品等基本情况，工信部门负责调查《道

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企业情

况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调查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生产企业及未取

得营业执照和无任何生产资质的企业情况。在此基础上，于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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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至 12 月，组织开展督促整改和清理整顿工作，严查《公告》

企业产品，严禁销售未经许可及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低速电

动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各镇区配合）

二、严禁低速电动车产能扩张

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机动车辆生产销售相关法律法规，停止注

册登记低速电动车生产、销售企业，停止核准或备案低速电动车

投资项目，停止新建低速电动车企业，正在建设的项目要立即纠

正。投资主管部门要强化项目监管，对已立项建设的新能源汽车

项目进行核实，严禁以新能源汽车或零部件的名义核准备案项目

后，实际生产低速电动车。摸排中发现类似企业的，要坚决停产

整顿，待上级出台规范管理政策及规定后，按相关要求进行管理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发改局、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，

各镇区配合）

三、严厉整治道路交通秩序

将低速电动车纳入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重点，依据清理整

顿的时间节点，分步骤划定禁、限行区域，严查闯禁行、无牌无

证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发生。严厉打击非法营运

载客行为，坚决取缔非法营运载客的四轮和三轮电动车。制定在

用车辆处置办法，设置 3 年过渡期，鼓励通过置换、回购、报废

等方式加速淘汰在用低速电动车。由市公安局牵头，会同有关部

门制定交通管理相关文件并组织实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

交通局、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、商务局、环保局、邮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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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各镇区配合）

四、加强生产销售监督执法

在《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》国家标准及低速电动车规范

管理相关政策出台 3 个月后，全市禁止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

的低速电动车产品。相关部门要加强流通领域监督检查，督促销

售企业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，严厉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

国家标准要求的低速电动车产品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各镇区配合）

五、强化组织领导

成立市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专班（附件 1），办公室设

在市工信局。工作专班下设交通秩序整治、生产规范指导、市场

质量监管 3 个专项工作组（附件 2），分别由市公安局、工信局、

市场监管局牵头组建，全面推进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。工作专班、

专项工作组要及时妥善处理相关风险及工作开展过程中可能带

来的社会矛盾，既保证低速电动车治理工作有序进行，也要保护

合法合规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、残疾人轮椅车等销售、使用的正

当权益。要加强政策宣传，强化舆论引导，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

播和各类新媒体，广泛宣传驾乘不符合安全标准机动车的危害，

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扶优汰劣，为切实加强

低速电动车管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，

市工信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市场监管局；各镇区配合）

本通知下发后，各专项工作组要于每月 23 日前向市工作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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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报告一次工作进展情况。市政府将组成联合工作组，适时对低

速电动车清理整顿、加强管理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工作落实不到位、

问题突出的镇区和有关部门进行问责，确保规范管理工作取得实

效。

附件：1.市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

2.市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专项组组成人员名单

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25 日

附件 1

市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专班
组成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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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战国生（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）

袁国选（市政府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）

成 员：宋 林（市政府调查研究室主任）

刘国贤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社科联主席）

张庆凯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）

李 彦（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）

栾 频（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）

宋校政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）

王欣林（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交警大队副大队长）

王玉珏（市司法局副局长）

胡京林（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主任）

宋 波（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、核应急办主任）

夏永健（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）

肖翔宇（市商务局副局长）

杨玉峰（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队教导员）

王庆涛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）

于 军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大队长）

宋红霞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乳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）

胡 波（滨海新区市政局局长）

张东健（经济开发区管委副主任）

王 韶（城区街道工委委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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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 帅（夏村镇副镇长）

于 鹏（乳山口镇武装部长）

马军磊（海阳所镇副镇长）

宋修志（白沙滩镇人大主席）

兰 宏（大孤山镇人大主席）

高洪鹏（徐家镇副镇长）

刘晓琛（南黄镇副镇长）

李英宇（冯家镇副镇长）

孙忠强（下初镇副镇长）

李晓楠（午极镇副镇长）

马 磊（崖子镇副镇长）

高 海（诸往镇副镇长）

王 超（育黎镇副镇长）

潘 峰（乳山寨镇武装部长）

附件 2

市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专项组
组成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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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通秩序整治组

组 长：王欣林（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交警大队副大队长）

成 员：宋校政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）

李 彦（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）

王玉珏（市司法局副局长）

夏永健（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）

宋红霞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乳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）

二、生产规范指导组

组 长：宋校政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）

成 员：张庆凯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）

栾 频（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）

胡京林（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主任）

宋 波（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、核应急办主任）

杨玉峰（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队教导员）

于 军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大队长）

三、市场质量监管组

组 长：于 军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大队长）

成 员：王欣林（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交警大队副大队长）

宋校政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）

肖翔宇（市商务局副局长）


